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一庭

112年度訴字第989號

原      告  楊文禮                                     

            林珍妮             

被      告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代  表  人  陳崇樹（代理主任委員）

訴訟代理人  魏啓翔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廣播電視法事件，原告不服被告中華民國110年7月

22日通傳內容決字第11000349620號函、110年11月3日通傳內容

決字第11000651340號函、111年9月26日通傳內容決字第1110041

6430號函、112年6月16日通傳內容決字第11200204360號函，提

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本件原告起訴後，被告代表人由陳耀祥變更為翁

柏宗，嗣又變更為陳崇樹，分別據被告代表人具狀聲明承受

訴訟（本院卷第265頁、第347-349頁），核無不合，應予准

許。

二、事實概要：

(一)原告、訴外人林○○及大千廣播電台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大

千公司）為訴外人主人廣播電台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主人公

司）股東。主人公司於民國110年6月2日，檢具林○○轉讓

其持有主人公司之19萬股、21萬股予訴外人周○○、賴○○

等資料，向被告申請股份轉讓之許可，經被告以110年7月22

日通傳內容決字第11000349620號函（下稱原處分1）許可。

主人公司於110年9月28日，檢具經臺灣臺南地方法院97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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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字第1456號民事判決、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99年度上字

第54號判決、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1542號裁定（下合稱

系爭民事確定裁判），裁判原告楊文禮持有主人公司之35萬

股移轉登記予林○○確定等資料，向被告申請股份之轉讓許

可，經被告以110年11月3日通傳內容決字第11000651340號

函（下稱原處分2）許可。主人公司於111年7月26日，檢具

大千公司轉讓其持有主人公司之40萬股予訴外人寶島新聲廣

播電台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寶島公司）及林○○轉讓其持有

主人公司之35萬股轉讓予訴外人馬○○等資料，向被告申請

股份之轉讓許可，經被告以111年9月26日通傳內容決字第11

100416430號函（下稱原處分3）許可。

(二)原告於112年5月25日（被告收文日），以申請撤銷函，向被

告主張林○○轉讓其持有主人公司之19萬股、21萬股予周秉

國、賴瑞徵，嗣再取得主人公司之35萬股，實際上持有主人

公司之股權計75萬股，占主人公司股份總數15%，違反廣播

電視法施行細則（下稱廣電法施行細則）第9條第4款規定，

另主張大千公司持有主人公司之股份500萬股，占主人公司

股份總數48%，而周秉國、賴瑞徵為大千公司之股東兼董

事，馬慶豐為大千公司之監察人兼寶島公司負責人之同居

人，具有利害關係，周秉國、賴瑞徵及大千公司持有主人公

司之股份，占主人公司股份總數56%，寶島公司為大千公司

之相關企業，大千公司和寶島公司持有主人公司之股份，達

主人公司股份總數50%以上，違反廣電法施行細則第10條規

定等語，申請撤銷原處分1、2、3。被告以112年6月16日通

傳內容決字第11200204360號函（下稱112年6月16日函）覆

原告，說明前述股權轉讓均符合規定。原告不服原處分1、

2、3及112年6月16日函，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三、原告主張略以：

(一)林○○原持有主人公司之40萬股（即股份總數之8%），復於

110年6月2日，轉讓其持有主人公司之19萬股（即股份總數

之3.8%）、21萬股（即股份總數之4.2%）予周秉國、賴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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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經被告以原處分1許可。林○○嗣取得原告楊文禮持有

主人公司之35萬股份（即股份總數之7%），亦經被告以原處

分2許可。林○○於111年7月26日，轉讓其持有主人公司之3

5萬股（即股份總數之7%）予馬慶豐，經被告以原處分3許

可。是林○○以賣出買入主人公司股份之方式，累計持有主

人公司之75萬股（即股份總數之15%），違反廣電法施行細

則第9條第4款規定。

(二)主人公司負責人賴瑞徵前於109年9月15日，經主人公司董事

會推選為董事長，惟該董事會之推選遭系爭民事確定裁判認

定違反公司法第208條第1項規定而無效，致賴瑞徵基於主人

公司負責人所申請含改選董監事在內之登記事項均遭高雄市

政府撤銷。同理，被告依賴瑞徵欠缺主人公司代表權之違法

申請所作成原處分2，即應撤銷。再者，被告作成原處分3有

關許可林○○轉讓其持有主人公司之35萬股予馬慶豐部分，

其中35萬股乃係基於原處分2之許可，因而原處分3應承繼原

處分2之違法，亦應撤銷。原處分2及原處分3違反系爭民事

確定裁判，已經違法且無效。此外，原處分2涉及原告楊文

禮之股權變動，自有法律上利害關係，原處分2迄今未合法

送達原告楊文禮，並無起訴逾法定期間之情形。

(三)大千公司持有寶島公司股份總數之47.22%（即2,361,000股

份），並有3席董事，且周秉國、賴瑞徵為大千公司和寶島

公司之股東兼董事，馬慶豐為大千公司之監察人兼寶島公司

負責人賴靜嫻之同居人，均具利害關係。大千公司和寶島公

司持有主人公司股份總數之48%，加上周秉國、賴瑞徵及馬

慶豐等人持有主人公司股份總數之15%，計63%，違反廣電法

施行細則第10條第1項第2款之50%規定。

(四)並聲明：原處分1、2、3及112年6月16日函均撤銷。

四、被告答辯略以：

(一)原告非原處分1、2、3之相對人，且處分之規制效力為被告

許可股份轉讓予其他股東之申請，不影響原告股東身分之認

定、股東權利之行使，原告也非利害關係人。而原處分2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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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被告根據主人公司檢具系爭民事確定裁判等資料，申請將

原告楊文禮持有主人公司之35萬股轉讓予林○○所為之許

可，惟原告楊文禮之股權變動是肇因於系爭民事確定裁判，

並非原處分2所致。原處分3無涉原告之股權，顯無當事人適

格。

(二)被告所為之112年6月16日函，其性質是對原告之陳情所為之

單純事實敘述及理由說明，不因之而直接發生任何法律效

果，非行政處分，不得向本院提起撤銷訴訟或課予義務訴

訟。

(三)股權性質上為私權，每股均可分，債權人得聲請一部強制執

行，主人公司檢具原告楊文禮及林○○間民事確定判決，申

請部分股份之轉讓許可，當無禁止之理。林○○於受讓後持

有主人公司之股份總數未達10%，不違反廣電法施行細則第9

條規定。原告楊文禮至遲於110年11月26日發函予被告時已

知悉被告所為原處分2，卻遲至112年8月17日向本院提起本

件行政訴訟，逾越法定期限。況主人公司基於系爭民事確定

裁判申請變更股東名簿，充其量原告僅屬反射利益，被告無

須對欠缺利害關係之原告為送達。

(四)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五、本院之判斷

(一)本件原告並無起訴請求撤銷原處分1、2、3之訴訟權能：

　1.按我國行政訴訟基本上係以保障主觀公權利為主要目的，以

落實憲法第16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人民權利受侵害時，均得

依法定程序提起訴訟尋求公平審判。行政訴訟法第2條規

定，公法上之爭議，除法律特別明定外，均得依本法提起行

政訴訟。但行政訴訟既屬保障人民主觀權益之救濟程序（第

1條立法宗旨參照），則除法律規定例外開放維護公益之民

眾訴訟（第9條參照）者外，行政訴訟，無論其類型，均以

原告有主觀公權利受損害為前提，方得提起，利用法院救濟

其權利。否則，於法律未特別明文而開放維護公益訴訟之情

形，容許任何人在其主觀公權利未受損之情形下進行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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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有破壞司法權針對個案保護與事後救濟行使之原則，違背

憲法上之權力分立，造成司法功能的過度擴張，並過度干

預、侵害行政權。制度上即係透過訴訟法上是否具備為當事

人之資格而有適法請求法院裁判權能為前提，換言之，於具

當事人適格可適法請求法院裁判者，法院始能受理進行實體

審查，如當事人無提起訴訟權能，即無由透過法院予以救

濟，法院即不應受理。

　2.又提起任何訴訟，請求法院裁判，均以有訴訟權能，即當事

人適格為前提，是原告之訴，依其所訴之事實，欠缺訴訟權

能，不具備當事人適格，且其訴在法律上顯無理由，行政法

院得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之，行政訴訟法第107條

第3項定有明文。參考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3項規定理由指

明：原告之訴依其所訴事實，若無證據尚待調查審認，亦無

法律上問題待釐清，在法律上顯然不能獲得勝訴判決，即足

以判斷在法律上顯無理由，且受理訴訟之行政法院得在訴訟

進行中之任何階段，依據訴訟兩造無爭議且有充分證據足以

證明其真實性之客觀事實，對之為法律涵攝，若涵攝結果已

足確認對該客觀事實所為之規範評價，無法獲致原告起訴主

張之權利，即屬在法律上顯無理由，並非須限於起訴當時在

起訴狀記載之事實主張等語。倘原告就本件起訴，為不適

格，無可補正，其訴在法律上顯無理由，得不經言詞辯論，

逕以判決駁回之。

　3.行政訴訟法第4條第1項、第3項規定：「人民因中央或地方

機關之違法行政處分，認為損害其權利或法律上之利益，經

依訴願法提起訴願而不服其決定，或提起訴願逾3個月不為

決定，或延長訴願決定期間逾2個月不為決定者，得向行政

法院提起撤銷訴訟。」「訴願人以外之利害關係人，認為第

1項訴願決定，損害其權利或法律上之利益者，得向行政法

院提起撤銷訴訟。」準此，行政處分相對人以外之利害關係

第三人，主觀上認為行政處分違法損害其權利或法律上之利

益，亦得依上開法條提起訴願及撤銷訴訟。而所謂利害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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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指法律上之利害關係而言，不包括事實上之利害關係在

內。撤銷訴訟之程序標的若為「授予利益之行政處分」，而

原告非該行政處分授益之相對人，但認為該處分侵害其權利

或法律上利益者（與處分相對人利害相反之第三人），因該

處分之相對人（受益人）亦為受憲法保護之基本權主體，故

該第三人無法直接援引憲法賦予之基本權防禦功能，透過撤

銷訴訟排除該行政處分之授益效力所生之可能侵害，而須另

有立法者為保護個人權利所設定之法律依據（法律中之保護

規範），方足以支撐其以利害關係人之身分（與處分相對人

利害相反）提起撤銷訴訟之權能，此為「保護規範」理論之

功能(最高行政法院111年度上字第6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

　4.廣播電視法(下稱廣電法)第1條所揭示之立法目的，無非為

促進廣播、電視事業之健全發展，維護媒體專業自主，保障

公眾視聽權益，增進公共利益與福祉，維護視聽多元化；尤

以經營或使用廣播、電視與其他通訊傳播網路等設施，以取

得資訊及發表言論之通訊傳播自由，係在憲法第11條所保障

言論自由之範疇，無線電波頻率復屬於全體國民之有限公共

資源，因此立法者負有透過各種組織、程序與實體規範之設

計，以形成公共討論之自由領域的立法義務（司法院釋字第

613號、第678號解釋意旨參照）。從而，廣播、電視事業使

用之電波頻率，不僅應由交通部會同主管機關規劃支配（廣

電法第4條第1項），且欲經營廣播、電視事業者，應經主管

機關許可，並發給廣播、電視執照，始得營運（同法第10條

第1項），電臺並應依電波頻率之分配，力求普遍均衡（同

法第8條）；廣播、電視事業之停播，股權之轉讓，變更名

稱或負責人，亦應經主管機關許可（同法第14條第1項），

同法第13條及第50條規定授權訂定之廣電法施行細則第9條

規定：「申請廣播、電視事業股份之轉讓，受讓人為自然人

者，應檢具過戶申請書、受讓人個人基本資料調查表、受讓

人之全戶戶籍謄本，向本會申請許可。受讓人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不予許可：一、非中華民國國民。二、國內無設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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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住所。三、配偶、直系血親、直系姻親或二親等以內血親

關係之股份所有人，其持股總數超過該事業之總股數50%。

四、新聞紙、無線電視或無線廣播事業之股東持股達各該事

業總股數10%以上。」第10條第1項、第2項規定：「申請廣

播、電視事業股份之轉讓，受讓人為法人者，應檢具過戶申

請書、受讓法人之登記資料，向本會申請許可。受讓人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不予許可：一、未依中華民國法律設立登

記。二、國內無營業所或事務所。三、新聞紙、無線電視或

無線廣播事業之股東持股或與其相關企業共同持股達各該事

業總股數50%以上。」「前項第3款所稱相關企業，係指經營

廣播、電視事業之股東所擔任董事或監察人之企業或其投資

所占股權20%以上之企業。」是廣播、電視事業之營運受到

法令及主管機關綿密的規制，其目的無非係在貫徹上開公益

目的之實現，而廣播電視之股份轉讓，應經被告審查許可，

目的在使被告得以審查受讓人是否有法定消極要件而不得許

可之情形，自難認廣電法第14條第1項關於股權轉讓應經主

管機關許可之規定，另寓有保障特定人權利或法律上利益，

或賦予一般民眾監督相對人之公法上權利等意旨，是依司法

院釋字第469號解釋意旨，尚難認原告得據以主張原處分侵

害其主觀公權利，而訴請撤銷（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裁字

第1491號裁定意旨參照）。　　　

　5.查本件被告乃對主人公司所申請股權轉讓之變更，依廣電法

第14條第1項規定，以原處分1、2、3為許可，有原處分1暨

第975次委員會議紀錄、原處分2暨第989次委員會議紀錄、

原處分3暨第1035次委員會議紀錄在卷可稽（原處分可閱卷

第1-70頁），足徵原處分之相對人為主人公司，並非原告。

原告固主張為主人公司股東，惟主人公司係股份有限公司，

原處分1、3之規制效力為許可林○○轉讓其持有之19萬股、

21萬股予周秉國、賴瑞徵，及大千公司轉讓其持有之40萬股

予寶島公司、林○○轉讓其持有之35萬股予馬慶豐，對於原

告股東身分之認定、股東權利之行使，難謂有何影響。原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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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2之規制效力為許可林○○取得原告楊文禮原持有主人公

司之35萬股，對於原告林珍妮之股東身分之認定、股東權利

之行使，難謂有所影響；就原告楊文禮而言，林○○取得其

原持有主人公司之股份是來自系爭民事確定裁判，經本院依

職權調閱系爭民事確定裁判卷查閱屬實，並非來自於被告之

許可，難認原告楊文禮主觀上所認之損害與原處分2間存有

因果關聯。且原處分1、2、3對於主人公司之營運尚未造成

任何變動或停擺，實未造成特定股東如原告權益遭限制或受

侵害，更遑論原告楊文禮已非主人公司之股東，有主人公司

112年12月27日之股東名簿在卷可資（本院卷第190頁）。揆

諸前述規定及說明，原告既非原處分相對人，難認原告具有

得訴請撤銷原處分1、2、3之主觀公權利存在，亦非利害關

係人，訴請撤銷原處分1、2、3，乃欠缺訴權而屬當事人不

適格，又廣電法無一般人均得提起之公益訴訟制度，原告以

其具有訴訟權能，進而主張原處分違法，顯無理由。爰依行

政訴訟法第107條第3項規定，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

回。

(二)原告訴請撤銷原處分2，也有起訴逾越法定期限之情形

　1.按「（第1項）原告之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行政法

院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審判長應先定期

間命補正：……六、起訴逾越法定期限。……」為行政訴訟

法第107條第1項第6款所規定。又行政程序法第98條第3項規

定：「處分機關未告知救濟期間或告知錯誤未為更正，致相

對人或利害關係人遲誤者，如自處分書送達後1年內聲明不

服時，視為於法定期間內所為。」準此，行政處分利害關係

人提起救濟之期間，應自知悉時起30日內為之；倘處分機關

未告知救濟期間或告知錯誤未為更正，致利害關係人遲誤

者，利害關係人自其知悉後1年內聲明不服，可視為於法定

期間內所為。

　2.查主人公司申請將原告楊文禮原持有之35萬股轉讓予林○○

之事件，係由被告110年11月3日第989次委員會議決議，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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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原處分2許可，且於官網公布會議紀錄，有原處分2暨第98

9次委員會議紀錄在卷可稽（原處分可閱卷第23-43頁）。原

告以110年11月26日公文函請被告撤回原處分1、2，被告於1

10年11月30日收文，並以111年3月10日通傳內容決字第1100

0810900號函（下稱111年3月10日函）覆原告之內容亦詳

載：「有關主人廣播電台股份有限公司向本會申請該公司股

東楊文禮股權轉讓予林○○案，本會係依據99年8月31日最

高法院民事99年度台上字第1542號之裁定，許可主人廣播電

台股份有限公司股東楊文禮持有之35萬股轉讓予林○○，合

先敘明。」等語，有110年11月26日公文函、111年3月10日

函（本院卷第285-287頁、第309-326頁、第329-330頁）。

是以，原告已於110年11月26日時即知悉原處分2之存在及許

可內容，惟原告於112年8月17日提起本件行政訴訟(本院卷

第13頁)，業逾法定不變期間，原告此部分之訴也非合法，

應予駁回。

(三)原告訴請撤銷112年6月16日函有起訴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

件之情形：

　1.按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0款規定：「原告之訴，有下

列各款情形之一者，行政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情形可

以補正者，審判長應先定期間命補正：……十、起訴不合程

式或不備其他要件者。」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之違法行政

處分，認為損害其權利或法律上之利益，提起撤銷訴訟，應

以有行政處分存在為前提；而所謂「行政處分」，依訴願法

第3條第1項及行政程序法第92條第1項規定，係指中央或地

方行政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

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又行政機關

所為單純的事實敘述或理由說明或觀念通知，並非對人民之

請求有所准駁，既不因該項敘述或說明而生法律上之效果，

自非行政處分，人民如對之提起撤銷訴訟，其起訴即不備合

法要件，行政法院應依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0款規

定，予以裁定駁回。申言之，倘法令並無賦予人民有公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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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求行政機關為行政處分之權利，人民之請求行政機關作成

行政處分，性質上僅是促使行政機關發動職權，乃屬建議、

舉發之陳情性質，並非屬於依法申請之案件，行政機關之答

覆不生准駁之效力。

　2.查原告前於112年5月25日（本院卷第81頁，被告收文日），

以申請撤銷函，申請撤銷原處分1、2、3等節，惟原告並無

具得訴請撤銷原處分1、2、3之主觀公權利存在，如上所

述。原告以申請撤銷函質疑林○○實際上持有主人公司之實

際股權計75萬股，占主人公司股份總數15%，違反廣電法施

行細則第9條第4款規定，周秉國、賴瑞徵及大千公司持有主

人公司之股份，占主人公司股份總數56%，且寶島公司為大

千公司之相關企業，大千公司和寶島公司持有主人公司之股

份，達主人公司股份總數50%以上，違反廣電法施行細則第1

0條規定等情，乃其本於個人意見而舉發有行政不法之陳情

性質，僅在促使行政機關斟酌有無發動職權之必要，究非依

法申請之案件，相對人以112年6月16日函所為回復，僅為單

純依法規制度辦理之說明，並不具任何准駁之效力，並不因

此對原告發生任何法律上之效果，核屬觀念通知，並非行政

處分。則原告不服112年6月16日函，請求撤銷，自非合法。

至原告主張上開違法情節，已無庸審酌，併此說明。

(四)綜上，原告起訴部分為不合法，原應以裁定駁回，部分為顯

無理由，應以判決駁回，本院為求卷證齊一及訴訟經濟，爰

不經言詞辯論，併以判決駁回之。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

其餘主張、陳述及證據，均無礙本院前開論斷結果，爰不予

一一論述，併予指明。

六、據上論結，依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6款、第10款、第3

項、第98條第1項前段、第104條，民事訴訟法第85條第1項

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3　　日

　　　　　　　　　　　　　　　　審判長法　官  蕭忠仁

　　　　　　　　　　　　　　　　　　　法　官  吳坤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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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官  羅月君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

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

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

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

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

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

訴訟代理人之情

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

形之一者，

得不委任律

師為訴訟代

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

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

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

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

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

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

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

右列情形之

一，經最高

行政法院認

為適當者，

亦得為上訴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

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

為專利代理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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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3　　日

                                      書記官  陳又慈

審訴訟代理

人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

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

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

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

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

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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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一庭
112年度訴字第989號
原      告  楊文禮                                     
            林珍妮             
被      告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代  表  人  陳崇樹（代理主任委員）


訴訟代理人  魏啓翔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廣播電視法事件，原告不服被告中華民國110年7月22日通傳內容決字第11000349620號函、110年11月3日通傳內容決字第11000651340號函、111年9月26日通傳內容決字第11100416430號函、112年6月16日通傳內容決字第11200204360號函，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本件原告起訴後，被告代表人由陳耀祥變更為翁柏宗，嗣又變更為陳崇樹，分別據被告代表人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本院卷第265頁、第347-349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事實概要：
(一)原告、訴外人林○○及大千廣播電台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大千公司）為訴外人主人廣播電台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主人公司）股東。主人公司於民國110年6月2日，檢具林○○轉讓其持有主人公司之19萬股、21萬股予訴外人周○○、賴○○等資料，向被告申請股份轉讓之許可，經被告以110年7月22日通傳內容決字第11000349620號函（下稱原處分1）許可。主人公司於110年9月28日，檢具經臺灣臺南地方法院97年度訴字第1456號民事判決、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99年度上字第54號判決、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1542號裁定（下合稱系爭民事確定裁判），裁判原告楊文禮持有主人公司之35萬股移轉登記予林○○確定等資料，向被告申請股份之轉讓許可，經被告以110年11月3日通傳內容決字第11000651340號函（下稱原處分2）許可。主人公司於111年7月26日，檢具大千公司轉讓其持有主人公司之40萬股予訴外人寶島新聲廣播電台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寶島公司）及林○○轉讓其持有主人公司之35萬股轉讓予訴外人馬○○等資料，向被告申請股份之轉讓許可，經被告以111年9月26日通傳內容決字第11100416430號函（下稱原處分3）許可。
(二)原告於112年5月25日（被告收文日），以申請撤銷函，向被告主張林○○轉讓其持有主人公司之19萬股、21萬股予周秉國、賴瑞徵，嗣再取得主人公司之35萬股，實際上持有主人公司之股權計75萬股，占主人公司股份總數15%，違反廣播電視法施行細則（下稱廣電法施行細則）第9條第4款規定，另主張大千公司持有主人公司之股份500萬股，占主人公司股份總數48%，而周秉國、賴瑞徵為大千公司之股東兼董事，馬慶豐為大千公司之監察人兼寶島公司負責人之同居人，具有利害關係，周秉國、賴瑞徵及大千公司持有主人公司之股份，占主人公司股份總數56%，寶島公司為大千公司之相關企業，大千公司和寶島公司持有主人公司之股份，達主人公司股份總數50%以上，違反廣電法施行細則第10條規定等語，申請撤銷原處分1、2、3。被告以112年6月16日通傳內容決字第11200204360號函（下稱112年6月16日函）覆原告，說明前述股權轉讓均符合規定。原告不服原處分1、2、3及112年6月16日函，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三、原告主張略以：
(一)林○○原持有主人公司之40萬股（即股份總數之8%），復於110年6月2日，轉讓其持有主人公司之19萬股（即股份總數之3.8%）、21萬股（即股份總數之4.2%）予周秉國、賴瑞徵，經被告以原處分1許可。林○○嗣取得原告楊文禮持有主人公司之35萬股份（即股份總數之7%），亦經被告以原處分2許可。林○○於111年7月26日，轉讓其持有主人公司之35萬股（即股份總數之7%）予馬慶豐，經被告以原處分3許可。是林○○以賣出買入主人公司股份之方式，累計持有主人公司之75萬股（即股份總數之15%），違反廣電法施行細則第9條第4款規定。
(二)主人公司負責人賴瑞徵前於109年9月15日，經主人公司董事會推選為董事長，惟該董事會之推選遭系爭民事確定裁判認定違反公司法第208條第1項規定而無效，致賴瑞徵基於主人公司負責人所申請含改選董監事在內之登記事項均遭高雄市政府撤銷。同理，被告依賴瑞徵欠缺主人公司代表權之違法申請所作成原處分2，即應撤銷。再者，被告作成原處分3有關許可林○○轉讓其持有主人公司之35萬股予馬慶豐部分，其中35萬股乃係基於原處分2之許可，因而原處分3應承繼原處分2之違法，亦應撤銷。原處分2及原處分3違反系爭民事確定裁判，已經違法且無效。此外，原處分2涉及原告楊文禮之股權變動，自有法律上利害關係，原處分2迄今未合法送達原告楊文禮，並無起訴逾法定期間之情形。
(三)大千公司持有寶島公司股份總數之47.22%（即2,361,000股份），並有3席董事，且周秉國、賴瑞徵為大千公司和寶島公司之股東兼董事，馬慶豐為大千公司之監察人兼寶島公司負責人賴靜嫻之同居人，均具利害關係。大千公司和寶島公司持有主人公司股份總數之48%，加上周秉國、賴瑞徵及馬慶豐等人持有主人公司股份總數之15%，計63%，違反廣電法施行細則第10條第1項第2款之50%規定。
(四)並聲明：原處分1、2、3及112年6月16日函均撤銷。
四、被告答辯略以：
(一)原告非原處分1、2、3之相對人，且處分之規制效力為被告許可股份轉讓予其他股東之申請，不影響原告股東身分之認定、股東權利之行使，原告也非利害關係人。而原處分2乃係被告根據主人公司檢具系爭民事確定裁判等資料，申請將原告楊文禮持有主人公司之35萬股轉讓予林○○所為之許可，惟原告楊文禮之股權變動是肇因於系爭民事確定裁判，並非原處分2所致。原處分3無涉原告之股權，顯無當事人適格。
(二)被告所為之112年6月16日函，其性質是對原告之陳情所為之單純事實敘述及理由說明，不因之而直接發生任何法律效果，非行政處分，不得向本院提起撤銷訴訟或課予義務訴訟。
(三)股權性質上為私權，每股均可分，債權人得聲請一部強制執行，主人公司檢具原告楊文禮及林○○間民事確定判決，申請部分股份之轉讓許可，當無禁止之理。林○○於受讓後持有主人公司之股份總數未達10%，不違反廣電法施行細則第9條規定。原告楊文禮至遲於110年11月26日發函予被告時已知悉被告所為原處分2，卻遲至112年8月17日向本院提起本件行政訴訟，逾越法定期限。況主人公司基於系爭民事確定裁判申請變更股東名簿，充其量原告僅屬反射利益，被告無須對欠缺利害關係之原告為送達。
(四)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五、本院之判斷
(一)本件原告並無起訴請求撤銷原處分1、2、3之訴訟權能：
　1.按我國行政訴訟基本上係以保障主觀公權利為主要目的，以落實憲法第16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人民權利受侵害時，均得依法定程序提起訴訟尋求公平審判。行政訴訟法第2條規定，公法上之爭議，除法律特別明定外，均得依本法提起行政訴訟。但行政訴訟既屬保障人民主觀權益之救濟程序（第1條立法宗旨參照），則除法律規定例外開放維護公益之民眾訴訟（第9條參照）者外，行政訴訟，無論其類型，均以原告有主觀公權利受損害為前提，方得提起，利用法院救濟其權利。否則，於法律未特別明文而開放維護公益訴訟之情形，容許任何人在其主觀公權利未受損之情形下進行訴訟，自有破壞司法權針對個案保護與事後救濟行使之原則，違背憲法上之權力分立，造成司法功能的過度擴張，並過度干預、侵害行政權。制度上即係透過訴訟法上是否具備為當事人之資格而有適法請求法院裁判權能為前提，換言之，於具當事人適格可適法請求法院裁判者，法院始能受理進行實體審查，如當事人無提起訴訟權能，即無由透過法院予以救濟，法院即不應受理。
　2.又提起任何訴訟，請求法院裁判，均以有訴訟權能，即當事人適格為前提，是原告之訴，依其所訴之事實，欠缺訴訟權能，不具備當事人適格，且其訴在法律上顯無理由，行政法院得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之，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3項定有明文。參考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3項規定理由指明：原告之訴依其所訴事實，若無證據尚待調查審認，亦無法律上問題待釐清，在法律上顯然不能獲得勝訴判決，即足以判斷在法律上顯無理由，且受理訴訟之行政法院得在訴訟進行中之任何階段，依據訴訟兩造無爭議且有充分證據足以證明其真實性之客觀事實，對之為法律涵攝，若涵攝結果已足確認對該客觀事實所為之規範評價，無法獲致原告起訴主張之權利，即屬在法律上顯無理由，並非須限於起訴當時在起訴狀記載之事實主張等語。倘原告就本件起訴，為不適格，無可補正，其訴在法律上顯無理由，得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之。
　3.行政訴訟法第4條第1項、第3項規定：「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之違法行政處分，認為損害其權利或法律上之利益，經依訴願法提起訴願而不服其決定，或提起訴願逾3個月不為決定，或延長訴願決定期間逾2個月不為決定者，得向行政法院提起撤銷訴訟。」「訴願人以外之利害關係人，認為第1項訴願決定，損害其權利或法律上之利益者，得向行政法院提起撤銷訴訟。」準此，行政處分相對人以外之利害關係第三人，主觀上認為行政處分違法損害其權利或法律上之利益，亦得依上開法條提起訴願及撤銷訴訟。而所謂利害關係乃指法律上之利害關係而言，不包括事實上之利害關係在內。撤銷訴訟之程序標的若為「授予利益之行政處分」，而原告非該行政處分授益之相對人，但認為該處分侵害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者（與處分相對人利害相反之第三人），因該處分之相對人（受益人）亦為受憲法保護之基本權主體，故該第三人無法直接援引憲法賦予之基本權防禦功能，透過撤銷訴訟排除該行政處分之授益效力所生之可能侵害，而須另有立法者為保護個人權利所設定之法律依據（法律中之保護規範），方足以支撐其以利害關係人之身分（與處分相對人利害相反）提起撤銷訴訟之權能，此為「保護規範」理論之功能(最高行政法院111年度上字第6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
　4.廣播電視法(下稱廣電法)第1條所揭示之立法目的，無非為促進廣播、電視事業之健全發展，維護媒體專業自主，保障公眾視聽權益，增進公共利益與福祉，維護視聽多元化；尤以經營或使用廣播、電視與其他通訊傳播網路等設施，以取得資訊及發表言論之通訊傳播自由，係在憲法第11條所保障言論自由之範疇，無線電波頻率復屬於全體國民之有限公共資源，因此立法者負有透過各種組織、程序與實體規範之設計，以形成公共討論之自由領域的立法義務（司法院釋字第613號、第678號解釋意旨參照）。從而，廣播、電視事業使用之電波頻率，不僅應由交通部會同主管機關規劃支配（廣電法第4條第1項），且欲經營廣播、電視事業者，應經主管機關許可，並發給廣播、電視執照，始得營運（同法第10條第1項），電臺並應依電波頻率之分配，力求普遍均衡（同法第8條）；廣播、電視事業之停播，股權之轉讓，變更名稱或負責人，亦應經主管機關許可（同法第14條第1項），同法第13條及第50條規定授權訂定之廣電法施行細則第9條規定：「申請廣播、電視事業股份之轉讓，受讓人為自然人者，應檢具過戶申請書、受讓人個人基本資料調查表、受讓人之全戶戶籍謄本，向本會申請許可。受讓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許可：一、非中華民國國民。二、國內無設籍、無住所。三、配偶、直系血親、直系姻親或二親等以內血親關係之股份所有人，其持股總數超過該事業之總股數50%。四、新聞紙、無線電視或無線廣播事業之股東持股達各該事業總股數10%以上。」第10條第1項、第2項規定：「申請廣播、電視事業股份之轉讓，受讓人為法人者，應檢具過戶申請書、受讓法人之登記資料，向本會申請許可。受讓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許可：一、未依中華民國法律設立登記。二、國內無營業所或事務所。三、新聞紙、無線電視或無線廣播事業之股東持股或與其相關企業共同持股達各該事業總股數50%以上。」「前項第3款所稱相關企業，係指經營廣播、電視事業之股東所擔任董事或監察人之企業或其投資所占股權20%以上之企業。」是廣播、電視事業之營運受到法令及主管機關綿密的規制，其目的無非係在貫徹上開公益目的之實現，而廣播電視之股份轉讓，應經被告審查許可，目的在使被告得以審查受讓人是否有法定消極要件而不得許可之情形，自難認廣電法第14條第1項關於股權轉讓應經主管機關許可之規定，另寓有保障特定人權利或法律上利益，或賦予一般民眾監督相對人之公法上權利等意旨，是依司法院釋字第469號解釋意旨，尚難認原告得據以主張原處分侵害其主觀公權利，而訴請撤銷（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裁字第1491號裁定意旨參照）。　　　
　5.查本件被告乃對主人公司所申請股權轉讓之變更，依廣電法第14條第1項規定，以原處分1、2、3為許可，有原處分1暨第975次委員會議紀錄、原處分2暨第989次委員會議紀錄、原處分3暨第1035次委員會議紀錄在卷可稽（原處分可閱卷第1-70頁），足徵原處分之相對人為主人公司，並非原告。原告固主張為主人公司股東，惟主人公司係股份有限公司，原處分1、3之規制效力為許可林○○轉讓其持有之19萬股、21萬股予周秉國、賴瑞徵，及大千公司轉讓其持有之40萬股予寶島公司、林○○轉讓其持有之35萬股予馬慶豐，對於原告股東身分之認定、股東權利之行使，難謂有何影響。原處分2之規制效力為許可林○○取得原告楊文禮原持有主人公司之35萬股，對於原告林珍妮之股東身分之認定、股東權利之行使，難謂有所影響；就原告楊文禮而言，林○○取得其原持有主人公司之股份是來自系爭民事確定裁判，經本院依職權調閱系爭民事確定裁判卷查閱屬實，並非來自於被告之許可，難認原告楊文禮主觀上所認之損害與原處分2間存有因果關聯。且原處分1、2、3對於主人公司之營運尚未造成任何變動或停擺，實未造成特定股東如原告權益遭限制或受侵害，更遑論原告楊文禮已非主人公司之股東，有主人公司112年12月27日之股東名簿在卷可資（本院卷第190頁）。揆諸前述規定及說明，原告既非原處分相對人，難認原告具有得訴請撤銷原處分1、2、3之主觀公權利存在，亦非利害關係人，訴請撤銷原處分1、2、3，乃欠缺訴權而屬當事人不適格，又廣電法無一般人均得提起之公益訴訟制度，原告以其具有訴訟權能，進而主張原處分違法，顯無理由。爰依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3項規定，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
(二)原告訴請撤銷原處分2，也有起訴逾越法定期限之情形
　1.按「（第1項）原告之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行政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審判長應先定期間命補正：……六、起訴逾越法定期限。……」為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6款所規定。又行政程序法第98條第3項規定：「處分機關未告知救濟期間或告知錯誤未為更正，致相對人或利害關係人遲誤者，如自處分書送達後1年內聲明不服時，視為於法定期間內所為。」準此，行政處分利害關係人提起救濟之期間，應自知悉時起30日內為之；倘處分機關未告知救濟期間或告知錯誤未為更正，致利害關係人遲誤者，利害關係人自其知悉後1年內聲明不服，可視為於法定期間內所為。
　2.查主人公司申請將原告楊文禮原持有之35萬股轉讓予林○○之事件，係由被告110年11月3日第989次委員會議決議，並以原處分2許可，且於官網公布會議紀錄，有原處分2暨第989次委員會議紀錄在卷可稽（原處分可閱卷第23-43頁）。原告以110年11月26日公文函請被告撤回原處分1、2，被告於110年11月30日收文，並以111年3月10日通傳內容決字第11000810900號函（下稱111年3月10日函）覆原告之內容亦詳載：「有關主人廣播電台股份有限公司向本會申請該公司股東楊文禮股權轉讓予林○○案，本會係依據99年8月31日最高法院民事99年度台上字第1542號之裁定，許可主人廣播電台股份有限公司股東楊文禮持有之35萬股轉讓予林○○，合先敘明。」等語，有110年11月26日公文函、111年3月10日函（本院卷第285-287頁、第309-326頁、第329-330頁）。是以，原告已於110年11月26日時即知悉原處分2之存在及許可內容，惟原告於112年8月17日提起本件行政訴訟(本院卷第13頁)，業逾法定不變期間，原告此部分之訴也非合法，應予駁回。
(三)原告訴請撤銷112年6月16日函有起訴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之情形：
　1.按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0款規定：「原告之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行政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審判長應先定期間命補正：……十、起訴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者。」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之違法行政處分，認為損害其權利或法律上之利益，提起撤銷訴訟，應以有行政處分存在為前提；而所謂「行政處分」，依訴願法第3條第1項及行政程序法第92條第1項規定，係指中央或地方行政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又行政機關所為單純的事實敘述或理由說明或觀念通知，並非對人民之請求有所准駁，既不因該項敘述或說明而生法律上之效果，自非行政處分，人民如對之提起撤銷訴訟，其起訴即不備合法要件，行政法院應依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0款規定，予以裁定駁回。申言之，倘法令並無賦予人民有公法上請求行政機關為行政處分之權利，人民之請求行政機關作成行政處分，性質上僅是促使行政機關發動職權，乃屬建議、舉發之陳情性質，並非屬於依法申請之案件，行政機關之答覆不生准駁之效力。
　2.查原告前於112年5月25日（本院卷第81頁，被告收文日），以申請撤銷函，申請撤銷原處分1、2、3等節，惟原告並無具得訴請撤銷原處分1、2、3之主觀公權利存在，如上所述。原告以申請撤銷函質疑林○○實際上持有主人公司之實際股權計75萬股，占主人公司股份總數15%，違反廣電法施行細則第9條第4款規定，周秉國、賴瑞徵及大千公司持有主人公司之股份，占主人公司股份總數56%，且寶島公司為大千公司之相關企業，大千公司和寶島公司持有主人公司之股份，達主人公司股份總數50%以上，違反廣電法施行細則第10條規定等情，乃其本於個人意見而舉發有行政不法之陳情性質，僅在促使行政機關斟酌有無發動職權之必要，究非依法申請之案件，相對人以112年6月16日函所為回復，僅為單純依法規制度辦理之說明，並不具任何准駁之效力，並不因此對原告發生任何法律上之效果，核屬觀念通知，並非行政處分。則原告不服112年6月16日函，請求撤銷，自非合法。至原告主張上開違法情節，已無庸審酌，併此說明。
(四)綜上，原告起訴部分為不合法，原應以裁定駁回，部分為顯無理由，應以判決駁回，本院為求卷證齊一及訴訟經濟，爰不經言詞辯論，併以判決駁回之。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證據，均無礙本院前開論斷結果，爰不予一一論述，併予指明。
六、據上論結，依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6款、第10款、第3項、第98條第1項前段、第104條，民事訴訟法第85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3　　日
　　　　　　　　　　　　　　　　審判長法　官  蕭忠仁
　　　　　　　　　　　　　　　　　　　法　官  吳坤芳
　　　　　　　　　　　　　　　　　　　法　官  羅月君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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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記官  陳又慈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一庭
112年度訴字第989號
原      告  楊文禮                                     
            林珍妮             
被      告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代  表  人  陳崇樹（代理主任委員）

訴訟代理人  魏啓翔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廣播電視法事件，原告不服被告中華民國110年7月
22日通傳內容決字第11000349620號函、110年11月3日通傳內容
決字第11000651340號函、111年9月26日通傳內容決字第1110041
6430號函、112年6月16日通傳內容決字第11200204360號函，提
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本件原告起訴後，被告代表人由陳耀祥變更為翁
    柏宗，嗣又變更為陳崇樹，分別據被告代表人具狀聲明承受
    訴訟（本院卷第265頁、第347-349頁），核無不合，應予准
    許。
二、事實概要：
(一)原告、訴外人林○○及大千廣播電台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大千
    公司）為訴外人主人廣播電台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主人公司
    ）股東。主人公司於民國110年6月2日，檢具林○○轉讓其持
    有主人公司之19萬股、21萬股予訴外人周○○、賴○○等資料，
    向被告申請股份轉讓之許可，經被告以110年7月22日通傳內
    容決字第11000349620號函（下稱原處分1）許可。主人公司
    於110年9月28日，檢具經臺灣臺南地方法院97年度訴字第14
    56號民事判決、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99年度上字第54號判
    決、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1542號裁定（下合稱系爭民事
    確定裁判），裁判原告楊文禮持有主人公司之35萬股移轉登
    記予林○○確定等資料，向被告申請股份之轉讓許可，經被告
    以110年11月3日通傳內容決字第11000651340號函（下稱原
    處分2）許可。主人公司於111年7月26日，檢具大千公司轉
    讓其持有主人公司之40萬股予訴外人寶島新聲廣播電台股份
    有限公司（下稱寶島公司）及林○○轉讓其持有主人公司之35
    萬股轉讓予訴外人馬○○等資料，向被告申請股份之轉讓許可
    ，經被告以111年9月26日通傳內容決字第11100416430號函
    （下稱原處分3）許可。
(二)原告於112年5月25日（被告收文日），以申請撤銷函，向被
    告主張林○○轉讓其持有主人公司之19萬股、21萬股予周秉國
    、賴瑞徵，嗣再取得主人公司之35萬股，實際上持有主人公
    司之股權計75萬股，占主人公司股份總數15%，違反廣播電
    視法施行細則（下稱廣電法施行細則）第9條第4款規定，另
    主張大千公司持有主人公司之股份500萬股，占主人公司股
    份總數48%，而周秉國、賴瑞徵為大千公司之股東兼董事，
    馬慶豐為大千公司之監察人兼寶島公司負責人之同居人，具
    有利害關係，周秉國、賴瑞徵及大千公司持有主人公司之股
    份，占主人公司股份總數56%，寶島公司為大千公司之相關
    企業，大千公司和寶島公司持有主人公司之股份，達主人公
    司股份總數50%以上，違反廣電法施行細則第10條規定等語
    ，申請撤銷原處分1、2、3。被告以112年6月16日通傳內容
    決字第11200204360號函（下稱112年6月16日函）覆原告，
    說明前述股權轉讓均符合規定。原告不服原處分1、2、3及1
    12年6月16日函，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三、原告主張略以：
(一)林○○原持有主人公司之40萬股（即股份總數之8%），復於11
    0年6月2日，轉讓其持有主人公司之19萬股（即股份總數之3
    .8%）、21萬股（即股份總數之4.2%）予周秉國、賴瑞徵，
    經被告以原處分1許可。林○○嗣取得原告楊文禮持有主人公
    司之35萬股份（即股份總數之7%），亦經被告以原處分2許
    可。林○○於111年7月26日，轉讓其持有主人公司之35萬股（
    即股份總數之7%）予馬慶豐，經被告以原處分3許可。是林○
    ○以賣出買入主人公司股份之方式，累計持有主人公司之75
    萬股（即股份總數之15%），違反廣電法施行細則第9條第4
    款規定。
(二)主人公司負責人賴瑞徵前於109年9月15日，經主人公司董事
    會推選為董事長，惟該董事會之推選遭系爭民事確定裁判認
    定違反公司法第208條第1項規定而無效，致賴瑞徵基於主人
    公司負責人所申請含改選董監事在內之登記事項均遭高雄市
    政府撤銷。同理，被告依賴瑞徵欠缺主人公司代表權之違法
    申請所作成原處分2，即應撤銷。再者，被告作成原處分3有
    關許可林○○轉讓其持有主人公司之35萬股予馬慶豐部分，其
    中35萬股乃係基於原處分2之許可，因而原處分3應承繼原處
    分2之違法，亦應撤銷。原處分2及原處分3違反系爭民事確
    定裁判，已經違法且無效。此外，原處分2涉及原告楊文禮
    之股權變動，自有法律上利害關係，原處分2迄今未合法送
    達原告楊文禮，並無起訴逾法定期間之情形。
(三)大千公司持有寶島公司股份總數之47.22%（即2,361,000股
    份），並有3席董事，且周秉國、賴瑞徵為大千公司和寶島
    公司之股東兼董事，馬慶豐為大千公司之監察人兼寶島公司
    負責人賴靜嫻之同居人，均具利害關係。大千公司和寶島公
    司持有主人公司股份總數之48%，加上周秉國、賴瑞徵及馬
    慶豐等人持有主人公司股份總數之15%，計63%，違反廣電法
    施行細則第10條第1項第2款之50%規定。
(四)並聲明：原處分1、2、3及112年6月16日函均撤銷。
四、被告答辯略以：
(一)原告非原處分1、2、3之相對人，且處分之規制效力為被告
    許可股份轉讓予其他股東之申請，不影響原告股東身分之認
    定、股東權利之行使，原告也非利害關係人。而原處分2乃
    係被告根據主人公司檢具系爭民事確定裁判等資料，申請將
    原告楊文禮持有主人公司之35萬股轉讓予林○○所為之許可，
    惟原告楊文禮之股權變動是肇因於系爭民事確定裁判，並非
    原處分2所致。原處分3無涉原告之股權，顯無當事人適格。
(二)被告所為之112年6月16日函，其性質是對原告之陳情所為之
    單純事實敘述及理由說明，不因之而直接發生任何法律效果
    ，非行政處分，不得向本院提起撤銷訴訟或課予義務訴訟。
(三)股權性質上為私權，每股均可分，債權人得聲請一部強制執
    行，主人公司檢具原告楊文禮及林○○間民事確定判決，申請
    部分股份之轉讓許可，當無禁止之理。林○○於受讓後持有主
    人公司之股份總數未達10%，不違反廣電法施行細則第9條規
    定。原告楊文禮至遲於110年11月26日發函予被告時已知悉
    被告所為原處分2，卻遲至112年8月17日向本院提起本件行
    政訴訟，逾越法定期限。況主人公司基於系爭民事確定裁判
    申請變更股東名簿，充其量原告僅屬反射利益，被告無須對
    欠缺利害關係之原告為送達。
(四)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五、本院之判斷
(一)本件原告並無起訴請求撤銷原處分1、2、3之訴訟權能：
　1.按我國行政訴訟基本上係以保障主觀公權利為主要目的，以
    落實憲法第16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人民權利受侵害時，均得
    依法定程序提起訴訟尋求公平審判。行政訴訟法第2條規定
    ，公法上之爭議，除法律特別明定外，均得依本法提起行政
    訴訟。但行政訴訟既屬保障人民主觀權益之救濟程序（第1
    條立法宗旨參照），則除法律規定例外開放維護公益之民眾
    訴訟（第9條參照）者外，行政訴訟，無論其類型，均以原
    告有主觀公權利受損害為前提，方得提起，利用法院救濟其
    權利。否則，於法律未特別明文而開放維護公益訴訟之情形
    ，容許任何人在其主觀公權利未受損之情形下進行訴訟，自
    有破壞司法權針對個案保護與事後救濟行使之原則，違背憲
    法上之權力分立，造成司法功能的過度擴張，並過度干預、
    侵害行政權。制度上即係透過訴訟法上是否具備為當事人之
    資格而有適法請求法院裁判權能為前提，換言之，於具當事
    人適格可適法請求法院裁判者，法院始能受理進行實體審查
    ，如當事人無提起訴訟權能，即無由透過法院予以救濟，法
    院即不應受理。
　2.又提起任何訴訟，請求法院裁判，均以有訴訟權能，即當事
    人適格為前提，是原告之訴，依其所訴之事實，欠缺訴訟權
    能，不具備當事人適格，且其訴在法律上顯無理由，行政法
    院得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之，行政訴訟法第107條
    第3項定有明文。參考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3項規定理由指
    明：原告之訴依其所訴事實，若無證據尚待調查審認，亦無
    法律上問題待釐清，在法律上顯然不能獲得勝訴判決，即足
    以判斷在法律上顯無理由，且受理訴訟之行政法院得在訴訟
    進行中之任何階段，依據訴訟兩造無爭議且有充分證據足以
    證明其真實性之客觀事實，對之為法律涵攝，若涵攝結果已
    足確認對該客觀事實所為之規範評價，無法獲致原告起訴主
    張之權利，即屬在法律上顯無理由，並非須限於起訴當時在
    起訴狀記載之事實主張等語。倘原告就本件起訴，為不適格
    ，無可補正，其訴在法律上顯無理由，得不經言詞辯論，逕
    以判決駁回之。
　3.行政訴訟法第4條第1項、第3項規定：「人民因中央或地方
    機關之違法行政處分，認為損害其權利或法律上之利益，經
    依訴願法提起訴願而不服其決定，或提起訴願逾3個月不為
    決定，或延長訴願決定期間逾2個月不為決定者，得向行政
    法院提起撤銷訴訟。」「訴願人以外之利害關係人，認為第
    1項訴願決定，損害其權利或法律上之利益者，得向行政法
    院提起撤銷訴訟。」準此，行政處分相對人以外之利害關係
    第三人，主觀上認為行政處分違法損害其權利或法律上之利
    益，亦得依上開法條提起訴願及撤銷訴訟。而所謂利害關係
    乃指法律上之利害關係而言，不包括事實上之利害關係在內
    。撤銷訴訟之程序標的若為「授予利益之行政處分」，而原
    告非該行政處分授益之相對人，但認為該處分侵害其權利或
    法律上利益者（與處分相對人利害相反之第三人），因該處
    分之相對人（受益人）亦為受憲法保護之基本權主體，故該
    第三人無法直接援引憲法賦予之基本權防禦功能，透過撤銷
    訴訟排除該行政處分之授益效力所生之可能侵害，而須另有
    立法者為保護個人權利所設定之法律依據（法律中之保護規
    範），方足以支撐其以利害關係人之身分（與處分相對人利
    害相反）提起撤銷訴訟之權能，此為「保護規範」理論之功
    能(最高行政法院111年度上字第6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
　4.廣播電視法(下稱廣電法)第1條所揭示之立法目的，無非為
    促進廣播、電視事業之健全發展，維護媒體專業自主，保障
    公眾視聽權益，增進公共利益與福祉，維護視聽多元化；尤
    以經營或使用廣播、電視與其他通訊傳播網路等設施，以取
    得資訊及發表言論之通訊傳播自由，係在憲法第11條所保障
    言論自由之範疇，無線電波頻率復屬於全體國民之有限公共
    資源，因此立法者負有透過各種組織、程序與實體規範之設
    計，以形成公共討論之自由領域的立法義務（司法院釋字第
    613號、第678號解釋意旨參照）。從而，廣播、電視事業使
    用之電波頻率，不僅應由交通部會同主管機關規劃支配（廣
    電法第4條第1項），且欲經營廣播、電視事業者，應經主管
    機關許可，並發給廣播、電視執照，始得營運（同法第10條
    第1項），電臺並應依電波頻率之分配，力求普遍均衡（同
    法第8條）；廣播、電視事業之停播，股權之轉讓，變更名
    稱或負責人，亦應經主管機關許可（同法第14條第1項），
    同法第13條及第50條規定授權訂定之廣電法施行細則第9條
    規定：「申請廣播、電視事業股份之轉讓，受讓人為自然人
    者，應檢具過戶申請書、受讓人個人基本資料調查表、受讓
    人之全戶戶籍謄本，向本會申請許可。受讓人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不予許可：一、非中華民國國民。二、國內無設籍、
    無住所。三、配偶、直系血親、直系姻親或二親等以內血親
    關係之股份所有人，其持股總數超過該事業之總股數50%。
    四、新聞紙、無線電視或無線廣播事業之股東持股達各該事
    業總股數10%以上。」第10條第1項、第2項規定：「申請廣
    播、電視事業股份之轉讓，受讓人為法人者，應檢具過戶申
    請書、受讓法人之登記資料，向本會申請許可。受讓人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不予許可：一、未依中華民國法律設立登記
    。二、國內無營業所或事務所。三、新聞紙、無線電視或無
    線廣播事業之股東持股或與其相關企業共同持股達各該事業
    總股數50%以上。」「前項第3款所稱相關企業，係指經營廣
    播、電視事業之股東所擔任董事或監察人之企業或其投資所
    占股權20%以上之企業。」是廣播、電視事業之營運受到法
    令及主管機關綿密的規制，其目的無非係在貫徹上開公益目
    的之實現，而廣播電視之股份轉讓，應經被告審查許可，目
    的在使被告得以審查受讓人是否有法定消極要件而不得許可
    之情形，自難認廣電法第14條第1項關於股權轉讓應經主管
    機關許可之規定，另寓有保障特定人權利或法律上利益，或
    賦予一般民眾監督相對人之公法上權利等意旨，是依司法院
    釋字第469號解釋意旨，尚難認原告得據以主張原處分侵害
    其主觀公權利，而訴請撤銷（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裁字第1
    491號裁定意旨參照）。　　　
　5.查本件被告乃對主人公司所申請股權轉讓之變更，依廣電法
    第14條第1項規定，以原處分1、2、3為許可，有原處分1暨
    第975次委員會議紀錄、原處分2暨第989次委員會議紀錄、
    原處分3暨第1035次委員會議紀錄在卷可稽（原處分可閱卷
    第1-70頁），足徵原處分之相對人為主人公司，並非原告。
    原告固主張為主人公司股東，惟主人公司係股份有限公司，
    原處分1、3之規制效力為許可林○○轉讓其持有之19萬股、21
    萬股予周秉國、賴瑞徵，及大千公司轉讓其持有之40萬股予
    寶島公司、林○○轉讓其持有之35萬股予馬慶豐，對於原告股
    東身分之認定、股東權利之行使，難謂有何影響。原處分2
    之規制效力為許可林○○取得原告楊文禮原持有主人公司之35
    萬股，對於原告林珍妮之股東身分之認定、股東權利之行使
    ，難謂有所影響；就原告楊文禮而言，林○○取得其原持有主
    人公司之股份是來自系爭民事確定裁判，經本院依職權調閱
    系爭民事確定裁判卷查閱屬實，並非來自於被告之許可，難
    認原告楊文禮主觀上所認之損害與原處分2間存有因果關聯
    。且原處分1、2、3對於主人公司之營運尚未造成任何變動
    或停擺，實未造成特定股東如原告權益遭限制或受侵害，更
    遑論原告楊文禮已非主人公司之股東，有主人公司112年12
    月27日之股東名簿在卷可資（本院卷第190頁）。揆諸前述
    規定及說明，原告既非原處分相對人，難認原告具有得訴請
    撤銷原處分1、2、3之主觀公權利存在，亦非利害關係人，
    訴請撤銷原處分1、2、3，乃欠缺訴權而屬當事人不適格，
    又廣電法無一般人均得提起之公益訴訟制度，原告以其具有
    訴訟權能，進而主張原處分違法，顯無理由。爰依行政訴訟
    法第107條第3項規定，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
(二)原告訴請撤銷原處分2，也有起訴逾越法定期限之情形
　1.按「（第1項）原告之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行政法
    院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審判長應先定期
    間命補正：……六、起訴逾越法定期限。……」為行政訴訟法第
    107條第1項第6款所規定。又行政程序法第98條第3項規定：
    「處分機關未告知救濟期間或告知錯誤未為更正，致相對人
    或利害關係人遲誤者，如自處分書送達後1年內聲明不服時
    ，視為於法定期間內所為。」準此，行政處分利害關係人提
    起救濟之期間，應自知悉時起30日內為之；倘處分機關未告
    知救濟期間或告知錯誤未為更正，致利害關係人遲誤者，利
    害關係人自其知悉後1年內聲明不服，可視為於法定期間內
    所為。
　2.查主人公司申請將原告楊文禮原持有之35萬股轉讓予林○○之
    事件，係由被告110年11月3日第989次委員會議決議，並以
    原處分2許可，且於官網公布會議紀錄，有原處分2暨第989
    次委員會議紀錄在卷可稽（原處分可閱卷第23-43頁）。原
    告以110年11月26日公文函請被告撤回原處分1、2，被告於1
    10年11月30日收文，並以111年3月10日通傳內容決字第1100
    0810900號函（下稱111年3月10日函）覆原告之內容亦詳載
    ：「有關主人廣播電台股份有限公司向本會申請該公司股東
    楊文禮股權轉讓予林○○案，本會係依據99年8月31日最高法
    院民事99年度台上字第1542號之裁定，許可主人廣播電台股
    份有限公司股東楊文禮持有之35萬股轉讓予林○○，合先敘明
    。」等語，有110年11月26日公文函、111年3月10日函（本
    院卷第285-287頁、第309-326頁、第329-330頁）。是以，
    原告已於110年11月26日時即知悉原處分2之存在及許可內容
    ，惟原告於112年8月17日提起本件行政訴訟(本院卷第13頁)
    ，業逾法定不變期間，原告此部分之訴也非合法，應予駁回
    。
(三)原告訴請撤銷112年6月16日函有起訴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
    件之情形：
　1.按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0款規定：「原告之訴，有下
    列各款情形之一者，行政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情形可
    以補正者，審判長應先定期間命補正：……十、起訴不合程式
    或不備其他要件者。」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之違法行政處
    分，認為損害其權利或法律上之利益，提起撤銷訴訟，應以
    有行政處分存在為前提；而所謂「行政處分」，依訴願法第
    3條第1項及行政程序法第92條第1項規定，係指中央或地方
    行政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
    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又行政機關所為
    單純的事實敘述或理由說明或觀念通知，並非對人民之請求
    有所准駁，既不因該項敘述或說明而生法律上之效果，自非
    行政處分，人民如對之提起撤銷訴訟，其起訴即不備合法要
    件，行政法院應依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0款規定，予
    以裁定駁回。申言之，倘法令並無賦予人民有公法上請求行
    政機關為行政處分之權利，人民之請求行政機關作成行政處
    分，性質上僅是促使行政機關發動職權，乃屬建議、舉發之
    陳情性質，並非屬於依法申請之案件，行政機關之答覆不生
    准駁之效力。
　2.查原告前於112年5月25日（本院卷第81頁，被告收文日），
    以申請撤銷函，申請撤銷原處分1、2、3等節，惟原告並無
    具得訴請撤銷原處分1、2、3之主觀公權利存在，如上所述
    。原告以申請撤銷函質疑林○○實際上持有主人公司之實際股
    權計75萬股，占主人公司股份總數15%，違反廣電法施行細
    則第9條第4款規定，周秉國、賴瑞徵及大千公司持有主人公
    司之股份，占主人公司股份總數56%，且寶島公司為大千公
    司之相關企業，大千公司和寶島公司持有主人公司之股份，
    達主人公司股份總數50%以上，違反廣電法施行細則第10條
    規定等情，乃其本於個人意見而舉發有行政不法之陳情性質
    ，僅在促使行政機關斟酌有無發動職權之必要，究非依法申
    請之案件，相對人以112年6月16日函所為回復，僅為單純依
    法規制度辦理之說明，並不具任何准駁之效力，並不因此對
    原告發生任何法律上之效果，核屬觀念通知，並非行政處分
    。則原告不服112年6月16日函，請求撤銷，自非合法。至原
    告主張上開違法情節，已無庸審酌，併此說明。
(四)綜上，原告起訴部分為不合法，原應以裁定駁回，部分為顯
    無理由，應以判決駁回，本院為求卷證齊一及訴訟經濟，爰
    不經言詞辯論，併以判決駁回之。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
    其餘主張、陳述及證據，均無礙本院前開論斷結果，爰不予
    一一論述，併予指明。
六、據上論結，依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6款、第10款、第3
    項、第98條第1項前段、第104條，民事訴訟法第85條第1項
    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3　　日
　　　　　　　　　　　　　　　　審判長法　官  蕭忠仁
　　　　　　　　　　　　　　　　　　　法　官  吳坤芳
　　　　　　　　　　　　　　　　　　　法　官  羅月君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
    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
    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
    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
    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
    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3　　日
                                      書記官  陳又慈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一庭
112年度訴字第989號
原      告  楊文禮                                     
            林珍妮             
被      告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代  表  人  陳崇樹（代理主任委員）


訴訟代理人  魏啓翔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廣播電視法事件，原告不服被告中華民國110年7月22日通傳內容決字第11000349620號函、110年11月3日通傳內容決字第11000651340號函、111年9月26日通傳內容決字第11100416430號函、112年6月16日通傳內容決字第11200204360號函，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本件原告起訴後，被告代表人由陳耀祥變更為翁柏宗，嗣又變更為陳崇樹，分別據被告代表人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本院卷第265頁、第347-349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事實概要：
(一)原告、訴外人林○○及大千廣播電台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大千公司）為訴外人主人廣播電台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主人公司）股東。主人公司於民國110年6月2日，檢具林○○轉讓其持有主人公司之19萬股、21萬股予訴外人周○○、賴○○等資料，向被告申請股份轉讓之許可，經被告以110年7月22日通傳內容決字第11000349620號函（下稱原處分1）許可。主人公司於110年9月28日，檢具經臺灣臺南地方法院97年度訴字第1456號民事判決、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99年度上字第54號判決、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1542號裁定（下合稱系爭民事確定裁判），裁判原告楊文禮持有主人公司之35萬股移轉登記予林○○確定等資料，向被告申請股份之轉讓許可，經被告以110年11月3日通傳內容決字第11000651340號函（下稱原處分2）許可。主人公司於111年7月26日，檢具大千公司轉讓其持有主人公司之40萬股予訴外人寶島新聲廣播電台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寶島公司）及林○○轉讓其持有主人公司之35萬股轉讓予訴外人馬○○等資料，向被告申請股份之轉讓許可，經被告以111年9月26日通傳內容決字第11100416430號函（下稱原處分3）許可。
(二)原告於112年5月25日（被告收文日），以申請撤銷函，向被告主張林○○轉讓其持有主人公司之19萬股、21萬股予周秉國、賴瑞徵，嗣再取得主人公司之35萬股，實際上持有主人公司之股權計75萬股，占主人公司股份總數15%，違反廣播電視法施行細則（下稱廣電法施行細則）第9條第4款規定，另主張大千公司持有主人公司之股份500萬股，占主人公司股份總數48%，而周秉國、賴瑞徵為大千公司之股東兼董事，馬慶豐為大千公司之監察人兼寶島公司負責人之同居人，具有利害關係，周秉國、賴瑞徵及大千公司持有主人公司之股份，占主人公司股份總數56%，寶島公司為大千公司之相關企業，大千公司和寶島公司持有主人公司之股份，達主人公司股份總數50%以上，違反廣電法施行細則第10條規定等語，申請撤銷原處分1、2、3。被告以112年6月16日通傳內容決字第11200204360號函（下稱112年6月16日函）覆原告，說明前述股權轉讓均符合規定。原告不服原處分1、2、3及112年6月16日函，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三、原告主張略以：
(一)林○○原持有主人公司之40萬股（即股份總數之8%），復於110年6月2日，轉讓其持有主人公司之19萬股（即股份總數之3.8%）、21萬股（即股份總數之4.2%）予周秉國、賴瑞徵，經被告以原處分1許可。林○○嗣取得原告楊文禮持有主人公司之35萬股份（即股份總數之7%），亦經被告以原處分2許可。林○○於111年7月26日，轉讓其持有主人公司之35萬股（即股份總數之7%）予馬慶豐，經被告以原處分3許可。是林○○以賣出買入主人公司股份之方式，累計持有主人公司之75萬股（即股份總數之15%），違反廣電法施行細則第9條第4款規定。
(二)主人公司負責人賴瑞徵前於109年9月15日，經主人公司董事會推選為董事長，惟該董事會之推選遭系爭民事確定裁判認定違反公司法第208條第1項規定而無效，致賴瑞徵基於主人公司負責人所申請含改選董監事在內之登記事項均遭高雄市政府撤銷。同理，被告依賴瑞徵欠缺主人公司代表權之違法申請所作成原處分2，即應撤銷。再者，被告作成原處分3有關許可林○○轉讓其持有主人公司之35萬股予馬慶豐部分，其中35萬股乃係基於原處分2之許可，因而原處分3應承繼原處分2之違法，亦應撤銷。原處分2及原處分3違反系爭民事確定裁判，已經違法且無效。此外，原處分2涉及原告楊文禮之股權變動，自有法律上利害關係，原處分2迄今未合法送達原告楊文禮，並無起訴逾法定期間之情形。
(三)大千公司持有寶島公司股份總數之47.22%（即2,361,000股份），並有3席董事，且周秉國、賴瑞徵為大千公司和寶島公司之股東兼董事，馬慶豐為大千公司之監察人兼寶島公司負責人賴靜嫻之同居人，均具利害關係。大千公司和寶島公司持有主人公司股份總數之48%，加上周秉國、賴瑞徵及馬慶豐等人持有主人公司股份總數之15%，計63%，違反廣電法施行細則第10條第1項第2款之50%規定。
(四)並聲明：原處分1、2、3及112年6月16日函均撤銷。
四、被告答辯略以：
(一)原告非原處分1、2、3之相對人，且處分之規制效力為被告許可股份轉讓予其他股東之申請，不影響原告股東身分之認定、股東權利之行使，原告也非利害關係人。而原處分2乃係被告根據主人公司檢具系爭民事確定裁判等資料，申請將原告楊文禮持有主人公司之35萬股轉讓予林○○所為之許可，惟原告楊文禮之股權變動是肇因於系爭民事確定裁判，並非原處分2所致。原處分3無涉原告之股權，顯無當事人適格。
(二)被告所為之112年6月16日函，其性質是對原告之陳情所為之單純事實敘述及理由說明，不因之而直接發生任何法律效果，非行政處分，不得向本院提起撤銷訴訟或課予義務訴訟。
(三)股權性質上為私權，每股均可分，債權人得聲請一部強制執行，主人公司檢具原告楊文禮及林○○間民事確定判決，申請部分股份之轉讓許可，當無禁止之理。林○○於受讓後持有主人公司之股份總數未達10%，不違反廣電法施行細則第9條規定。原告楊文禮至遲於110年11月26日發函予被告時已知悉被告所為原處分2，卻遲至112年8月17日向本院提起本件行政訴訟，逾越法定期限。況主人公司基於系爭民事確定裁判申請變更股東名簿，充其量原告僅屬反射利益，被告無須對欠缺利害關係之原告為送達。
(四)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五、本院之判斷
(一)本件原告並無起訴請求撤銷原處分1、2、3之訴訟權能：
　1.按我國行政訴訟基本上係以保障主觀公權利為主要目的，以落實憲法第16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人民權利受侵害時，均得依法定程序提起訴訟尋求公平審判。行政訴訟法第2條規定，公法上之爭議，除法律特別明定外，均得依本法提起行政訴訟。但行政訴訟既屬保障人民主觀權益之救濟程序（第1條立法宗旨參照），則除法律規定例外開放維護公益之民眾訴訟（第9條參照）者外，行政訴訟，無論其類型，均以原告有主觀公權利受損害為前提，方得提起，利用法院救濟其權利。否則，於法律未特別明文而開放維護公益訴訟之情形，容許任何人在其主觀公權利未受損之情形下進行訴訟，自有破壞司法權針對個案保護與事後救濟行使之原則，違背憲法上之權力分立，造成司法功能的過度擴張，並過度干預、侵害行政權。制度上即係透過訴訟法上是否具備為當事人之資格而有適法請求法院裁判權能為前提，換言之，於具當事人適格可適法請求法院裁判者，法院始能受理進行實體審查，如當事人無提起訴訟權能，即無由透過法院予以救濟，法院即不應受理。
　2.又提起任何訴訟，請求法院裁判，均以有訴訟權能，即當事人適格為前提，是原告之訴，依其所訴之事實，欠缺訴訟權能，不具備當事人適格，且其訴在法律上顯無理由，行政法院得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之，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3項定有明文。參考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3項規定理由指明：原告之訴依其所訴事實，若無證據尚待調查審認，亦無法律上問題待釐清，在法律上顯然不能獲得勝訴判決，即足以判斷在法律上顯無理由，且受理訴訟之行政法院得在訴訟進行中之任何階段，依據訴訟兩造無爭議且有充分證據足以證明其真實性之客觀事實，對之為法律涵攝，若涵攝結果已足確認對該客觀事實所為之規範評價，無法獲致原告起訴主張之權利，即屬在法律上顯無理由，並非須限於起訴當時在起訴狀記載之事實主張等語。倘原告就本件起訴，為不適格，無可補正，其訴在法律上顯無理由，得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之。
　3.行政訴訟法第4條第1項、第3項規定：「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之違法行政處分，認為損害其權利或法律上之利益，經依訴願法提起訴願而不服其決定，或提起訴願逾3個月不為決定，或延長訴願決定期間逾2個月不為決定者，得向行政法院提起撤銷訴訟。」「訴願人以外之利害關係人，認為第1項訴願決定，損害其權利或法律上之利益者，得向行政法院提起撤銷訴訟。」準此，行政處分相對人以外之利害關係第三人，主觀上認為行政處分違法損害其權利或法律上之利益，亦得依上開法條提起訴願及撤銷訴訟。而所謂利害關係乃指法律上之利害關係而言，不包括事實上之利害關係在內。撤銷訴訟之程序標的若為「授予利益之行政處分」，而原告非該行政處分授益之相對人，但認為該處分侵害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者（與處分相對人利害相反之第三人），因該處分之相對人（受益人）亦為受憲法保護之基本權主體，故該第三人無法直接援引憲法賦予之基本權防禦功能，透過撤銷訴訟排除該行政處分之授益效力所生之可能侵害，而須另有立法者為保護個人權利所設定之法律依據（法律中之保護規範），方足以支撐其以利害關係人之身分（與處分相對人利害相反）提起撤銷訴訟之權能，此為「保護規範」理論之功能(最高行政法院111年度上字第6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
　4.廣播電視法(下稱廣電法)第1條所揭示之立法目的，無非為促進廣播、電視事業之健全發展，維護媒體專業自主，保障公眾視聽權益，增進公共利益與福祉，維護視聽多元化；尤以經營或使用廣播、電視與其他通訊傳播網路等設施，以取得資訊及發表言論之通訊傳播自由，係在憲法第11條所保障言論自由之範疇，無線電波頻率復屬於全體國民之有限公共資源，因此立法者負有透過各種組織、程序與實體規範之設計，以形成公共討論之自由領域的立法義務（司法院釋字第613號、第678號解釋意旨參照）。從而，廣播、電視事業使用之電波頻率，不僅應由交通部會同主管機關規劃支配（廣電法第4條第1項），且欲經營廣播、電視事業者，應經主管機關許可，並發給廣播、電視執照，始得營運（同法第10條第1項），電臺並應依電波頻率之分配，力求普遍均衡（同法第8條）；廣播、電視事業之停播，股權之轉讓，變更名稱或負責人，亦應經主管機關許可（同法第14條第1項），同法第13條及第50條規定授權訂定之廣電法施行細則第9條規定：「申請廣播、電視事業股份之轉讓，受讓人為自然人者，應檢具過戶申請書、受讓人個人基本資料調查表、受讓人之全戶戶籍謄本，向本會申請許可。受讓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許可：一、非中華民國國民。二、國內無設籍、無住所。三、配偶、直系血親、直系姻親或二親等以內血親關係之股份所有人，其持股總數超過該事業之總股數50%。四、新聞紙、無線電視或無線廣播事業之股東持股達各該事業總股數10%以上。」第10條第1項、第2項規定：「申請廣播、電視事業股份之轉讓，受讓人為法人者，應檢具過戶申請書、受讓法人之登記資料，向本會申請許可。受讓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許可：一、未依中華民國法律設立登記。二、國內無營業所或事務所。三、新聞紙、無線電視或無線廣播事業之股東持股或與其相關企業共同持股達各該事業總股數50%以上。」「前項第3款所稱相關企業，係指經營廣播、電視事業之股東所擔任董事或監察人之企業或其投資所占股權20%以上之企業。」是廣播、電視事業之營運受到法令及主管機關綿密的規制，其目的無非係在貫徹上開公益目的之實現，而廣播電視之股份轉讓，應經被告審查許可，目的在使被告得以審查受讓人是否有法定消極要件而不得許可之情形，自難認廣電法第14條第1項關於股權轉讓應經主管機關許可之規定，另寓有保障特定人權利或法律上利益，或賦予一般民眾監督相對人之公法上權利等意旨，是依司法院釋字第469號解釋意旨，尚難認原告得據以主張原處分侵害其主觀公權利，而訴請撤銷（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裁字第1491號裁定意旨參照）。　　　
　5.查本件被告乃對主人公司所申請股權轉讓之變更，依廣電法第14條第1項規定，以原處分1、2、3為許可，有原處分1暨第975次委員會議紀錄、原處分2暨第989次委員會議紀錄、原處分3暨第1035次委員會議紀錄在卷可稽（原處分可閱卷第1-70頁），足徵原處分之相對人為主人公司，並非原告。原告固主張為主人公司股東，惟主人公司係股份有限公司，原處分1、3之規制效力為許可林○○轉讓其持有之19萬股、21萬股予周秉國、賴瑞徵，及大千公司轉讓其持有之40萬股予寶島公司、林○○轉讓其持有之35萬股予馬慶豐，對於原告股東身分之認定、股東權利之行使，難謂有何影響。原處分2之規制效力為許可林○○取得原告楊文禮原持有主人公司之35萬股，對於原告林珍妮之股東身分之認定、股東權利之行使，難謂有所影響；就原告楊文禮而言，林○○取得其原持有主人公司之股份是來自系爭民事確定裁判，經本院依職權調閱系爭民事確定裁判卷查閱屬實，並非來自於被告之許可，難認原告楊文禮主觀上所認之損害與原處分2間存有因果關聯。且原處分1、2、3對於主人公司之營運尚未造成任何變動或停擺，實未造成特定股東如原告權益遭限制或受侵害，更遑論原告楊文禮已非主人公司之股東，有主人公司112年12月27日之股東名簿在卷可資（本院卷第190頁）。揆諸前述規定及說明，原告既非原處分相對人，難認原告具有得訴請撤銷原處分1、2、3之主觀公權利存在，亦非利害關係人，訴請撤銷原處分1、2、3，乃欠缺訴權而屬當事人不適格，又廣電法無一般人均得提起之公益訴訟制度，原告以其具有訴訟權能，進而主張原處分違法，顯無理由。爰依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3項規定，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
(二)原告訴請撤銷原處分2，也有起訴逾越法定期限之情形
　1.按「（第1項）原告之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行政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審判長應先定期間命補正：……六、起訴逾越法定期限。……」為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6款所規定。又行政程序法第98條第3項規定：「處分機關未告知救濟期間或告知錯誤未為更正，致相對人或利害關係人遲誤者，如自處分書送達後1年內聲明不服時，視為於法定期間內所為。」準此，行政處分利害關係人提起救濟之期間，應自知悉時起30日內為之；倘處分機關未告知救濟期間或告知錯誤未為更正，致利害關係人遲誤者，利害關係人自其知悉後1年內聲明不服，可視為於法定期間內所為。
　2.查主人公司申請將原告楊文禮原持有之35萬股轉讓予林○○之事件，係由被告110年11月3日第989次委員會議決議，並以原處分2許可，且於官網公布會議紀錄，有原處分2暨第989次委員會議紀錄在卷可稽（原處分可閱卷第23-43頁）。原告以110年11月26日公文函請被告撤回原處分1、2，被告於110年11月30日收文，並以111年3月10日通傳內容決字第11000810900號函（下稱111年3月10日函）覆原告之內容亦詳載：「有關主人廣播電台股份有限公司向本會申請該公司股東楊文禮股權轉讓予林○○案，本會係依據99年8月31日最高法院民事99年度台上字第1542號之裁定，許可主人廣播電台股份有限公司股東楊文禮持有之35萬股轉讓予林○○，合先敘明。」等語，有110年11月26日公文函、111年3月10日函（本院卷第285-287頁、第309-326頁、第329-330頁）。是以，原告已於110年11月26日時即知悉原處分2之存在及許可內容，惟原告於112年8月17日提起本件行政訴訟(本院卷第13頁)，業逾法定不變期間，原告此部分之訴也非合法，應予駁回。
(三)原告訴請撤銷112年6月16日函有起訴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之情形：
　1.按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0款規定：「原告之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行政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審判長應先定期間命補正：……十、起訴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者。」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之違法行政處分，認為損害其權利或法律上之利益，提起撤銷訴訟，應以有行政處分存在為前提；而所謂「行政處分」，依訴願法第3條第1項及行政程序法第92條第1項規定，係指中央或地方行政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又行政機關所為單純的事實敘述或理由說明或觀念通知，並非對人民之請求有所准駁，既不因該項敘述或說明而生法律上之效果，自非行政處分，人民如對之提起撤銷訴訟，其起訴即不備合法要件，行政法院應依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0款規定，予以裁定駁回。申言之，倘法令並無賦予人民有公法上請求行政機關為行政處分之權利，人民之請求行政機關作成行政處分，性質上僅是促使行政機關發動職權，乃屬建議、舉發之陳情性質，並非屬於依法申請之案件，行政機關之答覆不生准駁之效力。
　2.查原告前於112年5月25日（本院卷第81頁，被告收文日），以申請撤銷函，申請撤銷原處分1、2、3等節，惟原告並無具得訴請撤銷原處分1、2、3之主觀公權利存在，如上所述。原告以申請撤銷函質疑林○○實際上持有主人公司之實際股權計75萬股，占主人公司股份總數15%，違反廣電法施行細則第9條第4款規定，周秉國、賴瑞徵及大千公司持有主人公司之股份，占主人公司股份總數56%，且寶島公司為大千公司之相關企業，大千公司和寶島公司持有主人公司之股份，達主人公司股份總數50%以上，違反廣電法施行細則第10條規定等情，乃其本於個人意見而舉發有行政不法之陳情性質，僅在促使行政機關斟酌有無發動職權之必要，究非依法申請之案件，相對人以112年6月16日函所為回復，僅為單純依法規制度辦理之說明，並不具任何准駁之效力，並不因此對原告發生任何法律上之效果，核屬觀念通知，並非行政處分。則原告不服112年6月16日函，請求撤銷，自非合法。至原告主張上開違法情節，已無庸審酌，併此說明。
(四)綜上，原告起訴部分為不合法，原應以裁定駁回，部分為顯無理由，應以判決駁回，本院為求卷證齊一及訴訟經濟，爰不經言詞辯論，併以判決駁回之。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證據，均無礙本院前開論斷結果，爰不予一一論述，併予指明。
六、據上論結，依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6款、第10款、第3項、第98條第1項前段、第104條，民事訴訟法第85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3　　日
　　　　　　　　　　　　　　　　審判長法　官  蕭忠仁
　　　　　　　　　　　　　　　　　　　法　官  吳坤芳
　　　　　　　　　　　　　　　　　　　法　官  羅月君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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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記官  陳又慈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一庭
112年度訴字第989號
原      告  楊文禮                                     
            林珍妮             
被      告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代  表  人  陳崇樹（代理主任委員）

訴訟代理人  魏啓翔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廣播電視法事件，原告不服被告中華民國110年7月22日通傳內容決字第11000349620號函、110年11月3日通傳內容決字第11000651340號函、111年9月26日通傳內容決字第11100416430號函、112年6月16日通傳內容決字第11200204360號函，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本件原告起訴後，被告代表人由陳耀祥變更為翁柏宗，嗣又變更為陳崇樹，分別據被告代表人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本院卷第265頁、第347-349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事實概要：
(一)原告、訴外人林○○及大千廣播電台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大千公司）為訴外人主人廣播電台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主人公司）股東。主人公司於民國110年6月2日，檢具林○○轉讓其持有主人公司之19萬股、21萬股予訴外人周○○、賴○○等資料，向被告申請股份轉讓之許可，經被告以110年7月22日通傳內容決字第11000349620號函（下稱原處分1）許可。主人公司於110年9月28日，檢具經臺灣臺南地方法院97年度訴字第1456號民事判決、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99年度上字第54號判決、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1542號裁定（下合稱系爭民事確定裁判），裁判原告楊文禮持有主人公司之35萬股移轉登記予林○○確定等資料，向被告申請股份之轉讓許可，經被告以110年11月3日通傳內容決字第11000651340號函（下稱原處分2）許可。主人公司於111年7月26日，檢具大千公司轉讓其持有主人公司之40萬股予訴外人寶島新聲廣播電台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寶島公司）及林○○轉讓其持有主人公司之35萬股轉讓予訴外人馬○○等資料，向被告申請股份之轉讓許可，經被告以111年9月26日通傳內容決字第11100416430號函（下稱原處分3）許可。
(二)原告於112年5月25日（被告收文日），以申請撤銷函，向被告主張林○○轉讓其持有主人公司之19萬股、21萬股予周秉國、賴瑞徵，嗣再取得主人公司之35萬股，實際上持有主人公司之股權計75萬股，占主人公司股份總數15%，違反廣播電視法施行細則（下稱廣電法施行細則）第9條第4款規定，另主張大千公司持有主人公司之股份500萬股，占主人公司股份總數48%，而周秉國、賴瑞徵為大千公司之股東兼董事，馬慶豐為大千公司之監察人兼寶島公司負責人之同居人，具有利害關係，周秉國、賴瑞徵及大千公司持有主人公司之股份，占主人公司股份總數56%，寶島公司為大千公司之相關企業，大千公司和寶島公司持有主人公司之股份，達主人公司股份總數50%以上，違反廣電法施行細則第10條規定等語，申請撤銷原處分1、2、3。被告以112年6月16日通傳內容決字第11200204360號函（下稱112年6月16日函）覆原告，說明前述股權轉讓均符合規定。原告不服原處分1、2、3及112年6月16日函，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三、原告主張略以：
(一)林○○原持有主人公司之40萬股（即股份總數之8%），復於110年6月2日，轉讓其持有主人公司之19萬股（即股份總數之3.8%）、21萬股（即股份總數之4.2%）予周秉國、賴瑞徵，經被告以原處分1許可。林○○嗣取得原告楊文禮持有主人公司之35萬股份（即股份總數之7%），亦經被告以原處分2許可。林○○於111年7月26日，轉讓其持有主人公司之35萬股（即股份總數之7%）予馬慶豐，經被告以原處分3許可。是林○○以賣出買入主人公司股份之方式，累計持有主人公司之75萬股（即股份總數之15%），違反廣電法施行細則第9條第4款規定。
(二)主人公司負責人賴瑞徵前於109年9月15日，經主人公司董事會推選為董事長，惟該董事會之推選遭系爭民事確定裁判認定違反公司法第208條第1項規定而無效，致賴瑞徵基於主人公司負責人所申請含改選董監事在內之登記事項均遭高雄市政府撤銷。同理，被告依賴瑞徵欠缺主人公司代表權之違法申請所作成原處分2，即應撤銷。再者，被告作成原處分3有關許可林○○轉讓其持有主人公司之35萬股予馬慶豐部分，其中35萬股乃係基於原處分2之許可，因而原處分3應承繼原處分2之違法，亦應撤銷。原處分2及原處分3違反系爭民事確定裁判，已經違法且無效。此外，原處分2涉及原告楊文禮之股權變動，自有法律上利害關係，原處分2迄今未合法送達原告楊文禮，並無起訴逾法定期間之情形。
(三)大千公司持有寶島公司股份總數之47.22%（即2,361,000股份），並有3席董事，且周秉國、賴瑞徵為大千公司和寶島公司之股東兼董事，馬慶豐為大千公司之監察人兼寶島公司負責人賴靜嫻之同居人，均具利害關係。大千公司和寶島公司持有主人公司股份總數之48%，加上周秉國、賴瑞徵及馬慶豐等人持有主人公司股份總數之15%，計63%，違反廣電法施行細則第10條第1項第2款之50%規定。
(四)並聲明：原處分1、2、3及112年6月16日函均撤銷。
四、被告答辯略以：
(一)原告非原處分1、2、3之相對人，且處分之規制效力為被告許可股份轉讓予其他股東之申請，不影響原告股東身分之認定、股東權利之行使，原告也非利害關係人。而原處分2乃係被告根據主人公司檢具系爭民事確定裁判等資料，申請將原告楊文禮持有主人公司之35萬股轉讓予林○○所為之許可，惟原告楊文禮之股權變動是肇因於系爭民事確定裁判，並非原處分2所致。原處分3無涉原告之股權，顯無當事人適格。
(二)被告所為之112年6月16日函，其性質是對原告之陳情所為之單純事實敘述及理由說明，不因之而直接發生任何法律效果，非行政處分，不得向本院提起撤銷訴訟或課予義務訴訟。
(三)股權性質上為私權，每股均可分，債權人得聲請一部強制執行，主人公司檢具原告楊文禮及林○○間民事確定判決，申請部分股份之轉讓許可，當無禁止之理。林○○於受讓後持有主人公司之股份總數未達10%，不違反廣電法施行細則第9條規定。原告楊文禮至遲於110年11月26日發函予被告時已知悉被告所為原處分2，卻遲至112年8月17日向本院提起本件行政訴訟，逾越法定期限。況主人公司基於系爭民事確定裁判申請變更股東名簿，充其量原告僅屬反射利益，被告無須對欠缺利害關係之原告為送達。
(四)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五、本院之判斷
(一)本件原告並無起訴請求撤銷原處分1、2、3之訴訟權能：
　1.按我國行政訴訟基本上係以保障主觀公權利為主要目的，以落實憲法第16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人民權利受侵害時，均得依法定程序提起訴訟尋求公平審判。行政訴訟法第2條規定，公法上之爭議，除法律特別明定外，均得依本法提起行政訴訟。但行政訴訟既屬保障人民主觀權益之救濟程序（第1條立法宗旨參照），則除法律規定例外開放維護公益之民眾訴訟（第9條參照）者外，行政訴訟，無論其類型，均以原告有主觀公權利受損害為前提，方得提起，利用法院救濟其權利。否則，於法律未特別明文而開放維護公益訴訟之情形，容許任何人在其主觀公權利未受損之情形下進行訴訟，自有破壞司法權針對個案保護與事後救濟行使之原則，違背憲法上之權力分立，造成司法功能的過度擴張，並過度干預、侵害行政權。制度上即係透過訴訟法上是否具備為當事人之資格而有適法請求法院裁判權能為前提，換言之，於具當事人適格可適法請求法院裁判者，法院始能受理進行實體審查，如當事人無提起訴訟權能，即無由透過法院予以救濟，法院即不應受理。
　2.又提起任何訴訟，請求法院裁判，均以有訴訟權能，即當事人適格為前提，是原告之訴，依其所訴之事實，欠缺訴訟權能，不具備當事人適格，且其訴在法律上顯無理由，行政法院得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之，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3項定有明文。參考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3項規定理由指明：原告之訴依其所訴事實，若無證據尚待調查審認，亦無法律上問題待釐清，在法律上顯然不能獲得勝訴判決，即足以判斷在法律上顯無理由，且受理訴訟之行政法院得在訴訟進行中之任何階段，依據訴訟兩造無爭議且有充分證據足以證明其真實性之客觀事實，對之為法律涵攝，若涵攝結果已足確認對該客觀事實所為之規範評價，無法獲致原告起訴主張之權利，即屬在法律上顯無理由，並非須限於起訴當時在起訴狀記載之事實主張等語。倘原告就本件起訴，為不適格，無可補正，其訴在法律上顯無理由，得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之。
　3.行政訴訟法第4條第1項、第3項規定：「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之違法行政處分，認為損害其權利或法律上之利益，經依訴願法提起訴願而不服其決定，或提起訴願逾3個月不為決定，或延長訴願決定期間逾2個月不為決定者，得向行政法院提起撤銷訴訟。」「訴願人以外之利害關係人，認為第1項訴願決定，損害其權利或法律上之利益者，得向行政法院提起撤銷訴訟。」準此，行政處分相對人以外之利害關係第三人，主觀上認為行政處分違法損害其權利或法律上之利益，亦得依上開法條提起訴願及撤銷訴訟。而所謂利害關係乃指法律上之利害關係而言，不包括事實上之利害關係在內。撤銷訴訟之程序標的若為「授予利益之行政處分」，而原告非該行政處分授益之相對人，但認為該處分侵害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者（與處分相對人利害相反之第三人），因該處分之相對人（受益人）亦為受憲法保護之基本權主體，故該第三人無法直接援引憲法賦予之基本權防禦功能，透過撤銷訴訟排除該行政處分之授益效力所生之可能侵害，而須另有立法者為保護個人權利所設定之法律依據（法律中之保護規範），方足以支撐其以利害關係人之身分（與處分相對人利害相反）提起撤銷訴訟之權能，此為「保護規範」理論之功能(最高行政法院111年度上字第6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
　4.廣播電視法(下稱廣電法)第1條所揭示之立法目的，無非為促進廣播、電視事業之健全發展，維護媒體專業自主，保障公眾視聽權益，增進公共利益與福祉，維護視聽多元化；尤以經營或使用廣播、電視與其他通訊傳播網路等設施，以取得資訊及發表言論之通訊傳播自由，係在憲法第11條所保障言論自由之範疇，無線電波頻率復屬於全體國民之有限公共資源，因此立法者負有透過各種組織、程序與實體規範之設計，以形成公共討論之自由領域的立法義務（司法院釋字第613號、第678號解釋意旨參照）。從而，廣播、電視事業使用之電波頻率，不僅應由交通部會同主管機關規劃支配（廣電法第4條第1項），且欲經營廣播、電視事業者，應經主管機關許可，並發給廣播、電視執照，始得營運（同法第10條第1項），電臺並應依電波頻率之分配，力求普遍均衡（同法第8條）；廣播、電視事業之停播，股權之轉讓，變更名稱或負責人，亦應經主管機關許可（同法第14條第1項），同法第13條及第50條規定授權訂定之廣電法施行細則第9條規定：「申請廣播、電視事業股份之轉讓，受讓人為自然人者，應檢具過戶申請書、受讓人個人基本資料調查表、受讓人之全戶戶籍謄本，向本會申請許可。受讓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許可：一、非中華民國國民。二、國內無設籍、無住所。三、配偶、直系血親、直系姻親或二親等以內血親關係之股份所有人，其持股總數超過該事業之總股數50%。四、新聞紙、無線電視或無線廣播事業之股東持股達各該事業總股數10%以上。」第10條第1項、第2項規定：「申請廣播、電視事業股份之轉讓，受讓人為法人者，應檢具過戶申請書、受讓法人之登記資料，向本會申請許可。受讓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許可：一、未依中華民國法律設立登記。二、國內無營業所或事務所。三、新聞紙、無線電視或無線廣播事業之股東持股或與其相關企業共同持股達各該事業總股數50%以上。」「前項第3款所稱相關企業，係指經營廣播、電視事業之股東所擔任董事或監察人之企業或其投資所占股權20%以上之企業。」是廣播、電視事業之營運受到法令及主管機關綿密的規制，其目的無非係在貫徹上開公益目的之實現，而廣播電視之股份轉讓，應經被告審查許可，目的在使被告得以審查受讓人是否有法定消極要件而不得許可之情形，自難認廣電法第14條第1項關於股權轉讓應經主管機關許可之規定，另寓有保障特定人權利或法律上利益，或賦予一般民眾監督相對人之公法上權利等意旨，是依司法院釋字第469號解釋意旨，尚難認原告得據以主張原處分侵害其主觀公權利，而訴請撤銷（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裁字第1491號裁定意旨參照）。　　　
　5.查本件被告乃對主人公司所申請股權轉讓之變更，依廣電法第14條第1項規定，以原處分1、2、3為許可，有原處分1暨第975次委員會議紀錄、原處分2暨第989次委員會議紀錄、原處分3暨第1035次委員會議紀錄在卷可稽（原處分可閱卷第1-70頁），足徵原處分之相對人為主人公司，並非原告。原告固主張為主人公司股東，惟主人公司係股份有限公司，原處分1、3之規制效力為許可林○○轉讓其持有之19萬股、21萬股予周秉國、賴瑞徵，及大千公司轉讓其持有之40萬股予寶島公司、林○○轉讓其持有之35萬股予馬慶豐，對於原告股東身分之認定、股東權利之行使，難謂有何影響。原處分2之規制效力為許可林○○取得原告楊文禮原持有主人公司之35萬股，對於原告林珍妮之股東身分之認定、股東權利之行使，難謂有所影響；就原告楊文禮而言，林○○取得其原持有主人公司之股份是來自系爭民事確定裁判，經本院依職權調閱系爭民事確定裁判卷查閱屬實，並非來自於被告之許可，難認原告楊文禮主觀上所認之損害與原處分2間存有因果關聯。且原處分1、2、3對於主人公司之營運尚未造成任何變動或停擺，實未造成特定股東如原告權益遭限制或受侵害，更遑論原告楊文禮已非主人公司之股東，有主人公司112年12月27日之股東名簿在卷可資（本院卷第190頁）。揆諸前述規定及說明，原告既非原處分相對人，難認原告具有得訴請撤銷原處分1、2、3之主觀公權利存在，亦非利害關係人，訴請撤銷原處分1、2、3，乃欠缺訴權而屬當事人不適格，又廣電法無一般人均得提起之公益訴訟制度，原告以其具有訴訟權能，進而主張原處分違法，顯無理由。爰依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3項規定，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
(二)原告訴請撤銷原處分2，也有起訴逾越法定期限之情形
　1.按「（第1項）原告之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行政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審判長應先定期間命補正：……六、起訴逾越法定期限。……」為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6款所規定。又行政程序法第98條第3項規定：「處分機關未告知救濟期間或告知錯誤未為更正，致相對人或利害關係人遲誤者，如自處分書送達後1年內聲明不服時，視為於法定期間內所為。」準此，行政處分利害關係人提起救濟之期間，應自知悉時起30日內為之；倘處分機關未告知救濟期間或告知錯誤未為更正，致利害關係人遲誤者，利害關係人自其知悉後1年內聲明不服，可視為於法定期間內所為。
　2.查主人公司申請將原告楊文禮原持有之35萬股轉讓予林○○之事件，係由被告110年11月3日第989次委員會議決議，並以原處分2許可，且於官網公布會議紀錄，有原處分2暨第989次委員會議紀錄在卷可稽（原處分可閱卷第23-43頁）。原告以110年11月26日公文函請被告撤回原處分1、2，被告於110年11月30日收文，並以111年3月10日通傳內容決字第11000810900號函（下稱111年3月10日函）覆原告之內容亦詳載：「有關主人廣播電台股份有限公司向本會申請該公司股東楊文禮股權轉讓予林○○案，本會係依據99年8月31日最高法院民事99年度台上字第1542號之裁定，許可主人廣播電台股份有限公司股東楊文禮持有之35萬股轉讓予林○○，合先敘明。」等語，有110年11月26日公文函、111年3月10日函（本院卷第285-287頁、第309-326頁、第329-330頁）。是以，原告已於110年11月26日時即知悉原處分2之存在及許可內容，惟原告於112年8月17日提起本件行政訴訟(本院卷第13頁)，業逾法定不變期間，原告此部分之訴也非合法，應予駁回。
(三)原告訴請撤銷112年6月16日函有起訴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之情形：
　1.按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0款規定：「原告之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行政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審判長應先定期間命補正：……十、起訴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者。」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之違法行政處分，認為損害其權利或法律上之利益，提起撤銷訴訟，應以有行政處分存在為前提；而所謂「行政處分」，依訴願法第3條第1項及行政程序法第92條第1項規定，係指中央或地方行政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又行政機關所為單純的事實敘述或理由說明或觀念通知，並非對人民之請求有所准駁，既不因該項敘述或說明而生法律上之效果，自非行政處分，人民如對之提起撤銷訴訟，其起訴即不備合法要件，行政法院應依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0款規定，予以裁定駁回。申言之，倘法令並無賦予人民有公法上請求行政機關為行政處分之權利，人民之請求行政機關作成行政處分，性質上僅是促使行政機關發動職權，乃屬建議、舉發之陳情性質，並非屬於依法申請之案件，行政機關之答覆不生准駁之效力。
　2.查原告前於112年5月25日（本院卷第81頁，被告收文日），以申請撤銷函，申請撤銷原處分1、2、3等節，惟原告並無具得訴請撤銷原處分1、2、3之主觀公權利存在，如上所述。原告以申請撤銷函質疑林○○實際上持有主人公司之實際股權計75萬股，占主人公司股份總數15%，違反廣電法施行細則第9條第4款規定，周秉國、賴瑞徵及大千公司持有主人公司之股份，占主人公司股份總數56%，且寶島公司為大千公司之相關企業，大千公司和寶島公司持有主人公司之股份，達主人公司股份總數50%以上，違反廣電法施行細則第10條規定等情，乃其本於個人意見而舉發有行政不法之陳情性質，僅在促使行政機關斟酌有無發動職權之必要，究非依法申請之案件，相對人以112年6月16日函所為回復，僅為單純依法規制度辦理之說明，並不具任何准駁之效力，並不因此對原告發生任何法律上之效果，核屬觀念通知，並非行政處分。則原告不服112年6月16日函，請求撤銷，自非合法。至原告主張上開違法情節，已無庸審酌，併此說明。
(四)綜上，原告起訴部分為不合法，原應以裁定駁回，部分為顯無理由，應以判決駁回，本院為求卷證齊一及訴訟經濟，爰不經言詞辯論，併以判決駁回之。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證據，均無礙本院前開論斷結果，爰不予一一論述，併予指明。
六、據上論結，依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6款、第10款、第3項、第98條第1項前段、第104條，民事訴訟法第85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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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判長法　官  蕭忠仁
　　　　　　　　　　　　　　　　　　　法　官  吳坤芳
　　　　　　　　　　　　　　　　　　　法　官  羅月君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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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記官  陳又慈


